
关于县城小区物业管理情况的调研报告

县政协第三调研组

县政协第三调研组围绕“加强小区物业管理，综合治理

脏、乱、差，改善社区人居环境”课题，深入到县直相关部

门、城关镇及所辖的五个社区、九个小区和部分物业公司，

听取汇报、查看现场、组织座谈，广泛听取社区干部、小区

居民、部门负责人、物业管理从业人员意见建议，全面调查

分析了县城小区物业管理现状，并就加强县城小区物业管理

提出意见建议。现将调研情况报告如下：

一、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部分小区脏乱差现象十分突出，物业进驻难。据

调查统计，县城 249 个小区中有 70 个小区属“三无”小区

（无物管、无主管部门、无人防物防的院落、楼栋），占小

区总数的 28%，“三无”小区共有居民 4603 户 13839 人。这

些小区基础不配套，设施陈旧老化，既无亮化、又无绿化，

管理混乱，脏、乱、差现象十分突出，与主街道亮丽的形象

形成强烈反差。如酒厂小区内，消防通道内搭起了车棚子、

篮球场上码起了柴火堆子、绿化带里种上了菜园子，公共厕

所不通自来水，居民上厕所自带水桶冲刷。生活生资小区路

面破损严重，垃圾遍地，排水不畅，车辆乱停乱放。方正印

务小区乱搭乱建随处可见。这些小区水电管网老化、房屋失

修存在脱落隐患、脏乱差现象严重，治安消防隐患多，不具

备物业管理企业进驻条件，遇到检查时，卫生一般由小区主



任或者组织低保户进行清扫。在创建文明县城、卫生县城活

动迎检中，环境卫生基本靠社区干部突击。

（二）业主委员会组建滞后，作用发挥难。县城已实行

物业管理的 30 个小区（楼盘）只有神艺时代广场、精英小

区、商务局小区、凤凰新城还建房小区 4 个小区组建了业主

委员会。已组建的业主委员会存在履职能力差、作用发挥不

到位的问题。如，花园式的凤凰新城还建房小区 365 户拆迁

户于 2015 年 10 月入住，入住前由八方公司提前聘请汇川物

业进驻管理，八方公司支付三个月的物业费 10 万元，物业

公司管理井然有序，居民十分欢迎。2016 年 1 至 12 月，汇

川物业公司继续管理一年，按每平方米每月 0.6 元应收管理

费 30 万元，而实际只收到 20%。余家坪城中村改造项目指挥

部和城关镇多次督办，业主委员会仍然不能有效协调业主交

纳物业费，致使汇川物业公司于 2017 年 1 月从小区撤走。

如今小区内杂草丛生无人管、垃圾遍地无人扫、乱搭乱建得

不到遏制，因无电费路灯不亮、无法进行加压供水，居民怨

声载道，多次打市长热线反映情况。

（三）物业服务企业小弱散，规范服务难。据调查了解，

县城 249 个小区，物业管理覆盖的只有 30 个，仅占 12%。同

时，物业服务企业发展参差不齐，管理规模过小，综合实力

弱。目前县城内已注册物业服务企业 16 家，其中二级资质

企业 2 家，三级资质企业 14 家。16 家物业服务企业中，管

理 1 个小区（楼盘）6 家，管理 2 个小区（楼盘）6 家，管

理 3 个小区（楼盘）3 家，管理 5 个小区（楼盘）1 家，呈



现出“小、弱、散”的局面。由于我县物业市场还处于发育

初步阶段，还没有真正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大多数物业企业

并不是通过招投标进入物业市场的，而是开发商自行聘请物

业公司进行物业管理，部分物业企业缺乏竞争意识和责任意

识，工作人员缺乏系统专业的培训，规范管理能力弱，日常

管理就是“扫扫地、看看门、拦拦车、收收费”，与现代化

物业管理的要求差距较大。少数物业管理企业为了降低营运

成本，随意降低物业服务标准，导致业主与物业公司之间的

纠纷不断，业主上访时有发生。

（四）业主与物业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物业收费难。

据调查了解，物业企业收取的费用主要有三种，即物业服务

费，代收水费、垃圾清运费。部分小区业主和物业之间缺乏

有效的沟通桥梁，物业服务活动中的相关矛盾和问题得不到

及时化解。同时，业主思想境界和素质参差不齐，有的缺乏

“花钱买服务”的意识，有的认为物业企业不应该将水费、

垃圾清运费捆绑在一起，有的认为物业服务费与所接受的服

务之间存在差距，有的认为业主分担的水损费用不合理而不

交物业费，有的拆迁户认为自己是拆迁户不应该交物业费，

所以恶意拖欠物业费，导致物业企业运行缺费用，员工工资

难以发放，小区小型维护难以进行。湖北汇坤物业管理有限

公司 2013 年 10 月入住叶家湾小区后，至今只收到一个季度

的物业管理费，物业公司靠 6 个门面出租免强维持运转，今

年 7 月该公司已发布撤出公告。昔日新型社区的亮点工程，

省、市 、县各级领导经常参观学习，目前乱搭乱建、乱堆



乱放随处可见。少数物业企业为了维护权益，采取诉诸法律

等手段，反而进一步加剧了与业主之间的矛盾，形成了恶性

循环。

二、 存在问题的主要原因

（一） 思想认识存在偏差。部分干部对加强城市社区

小区物业管理的重要性认识不够，不同程度存在重农村环境

改善、轻城市“三无”小区改造，重农村弱势群体、轻城市

贫困居民的现象。有关组织及相关部门宣传、落实《物业管

理条例》和《湖北省物业服务和管理条例》不够到位，缺乏

支持物业企业发展壮大的政策措施，社会对物业管理关注度

不高。一些居民缺乏物业管理观念，对有偿服务产生抵触情

绪；部分业主把物业管理服务职能无限扩大化，认为缴了费，

物业公司就应该什么都负责。只要物业公司不解决所反映的

问题，就坚决不缴费。

（二）开发商遗留问题多。一是物业用房不达标。根据

《湖北省物业服务和管理条例》规定，新建住宅的，建设单

位应按照不低于总建筑面积千分之二，且最少不低于一百平

方米的标准配置物业用房，业主委员会办公用房从物业服务

用房中安排，其面积不低于二十平方米。从县城 30 个有物

业公司的小区来看，虽然 28 个小区配置有物业服务用房，

但面积都不达标，最少的 20 平方米，最大的 80 平方米。二

是小区设施不配套。有的开发商只管前期售卖，不管后期物

业，供配电、消防、供排水、停车位等配套设施建设不到位，

给后期实施规范的物业管理带来很多隐患。福康城小区共有



584 户，按照户平 0.8 个停车位的标准，应建停车位 467 个，

而小区只有小车临时停车位 60 个，现有车辆达 230 多台，

停车难现象十分突出。三是开发商履责不到位。房屋建成后，

有的开发商对小区配套承诺不能兑现。有的开发商在保修责

任期内不及时履行维修责任，房屋出现质量问题后，开发商

维修、维护不及时，业主把大量矛盾转嫁到物业公司，引发

社会不稳定。

（三）行业监管不到位。一是规划建设监管不到位。相

关职能部门对县城部分房地产开发项目的停车位、绿化、亮

化、供排水等小区配套设施规划实施监管不到位，有的规划

仅仅反映在图纸上，没有落实到建设中。相关部门对配套设

施质量把关不严，部分开发商在房地产开发过程中偷工减

料，致使电梯设备、供配电、消防监控、供排水等基础设施

存在质量问题。二是物业服务活动监管缺失。在前期物业管

理服务中，由于开发商处于主导地位，相关部门监管没有能

够关口前移，物业公司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没有有效途

径和措施维护自身及业主的权利。物业主管部门对物业公司

的监管缺乏行之有效的措施，导致少数物业公司管理失范。

三是小区乱象治理不力。对于小区乱搭乱建、乱停乱放、占

用公共通道、破坏绿化、破坏公用设施等一系列影响居民生

活环境的现象，相关部门执法监管缺位，措施乏力，物业公

司只能口头劝告和协商，缺乏有效的治理手段。

三、对加强小区物业管理的建议

（一）对“三无”小区进行综合治理。建议县政府及相



关主管部门对县城区“三无”小区物业管理现状进行调查研

究，借鉴襄阳市区经验，制定“三无”小区集中治理工作方

案，采取县、镇单位包保，综合治理“三无”小区脏、乱、

差，积极推进“三无”小区物业管理规范化、制度化、精细

化，通过健全“三无”小区物业管理服务，基本建成环境整

洁、管理有序、安全舒适、居民满意的生活环境。对有主管

单位的房改房、老旧小区由主管单位负责进行基础设施改

造，具备物业进驻条件的，要移交给社区实行市场化物业管

理，不具备物业进驻条件的，由主管单位落实物业管理工作

人员。对无主管单位的老旧小区由县、镇两级政府组织资金

对基础设施进行配套建设，由社区落实物业管理人员。

（二）加强业主委员会建设。一要搞好组建。城关镇政

府要加大工作力度，组织本辖区内的物业管理小区依法依规

成立业主大会、选举业主委员会，监督业主大会、业主委员

会依法履行职责。二要加强指导。县房管局要针对业委会开

展法律法规和业务知识培训，提高对物业管理规定的认识和

水平，提升履职能力，使业委会代表业主行使好权力，协调

好与物业服务企业的关系。三要完善机制。加强舆论宣传和

引导，提高公众对业委会作用的认识，增强业主参与小区公

共事务管理的积极性。建立奖惩机制，评选年度优秀业委会，

进行通报表扬。推行物业公司、社区居委会、业主委员会“三

位一体”建设，优化各方资源，形成合力，共同管理小区。

（三）全面提高物业管理覆盖面。一是新建商品房住宅

小区要严格遵循规划设计方案进行建设，并通过招投标选聘



符合资质的物业服务企业实施物业管理。开发建设单位要强

化售后服务，在保修期内承担物业的保修责任。业主委员会

组建后，开发建设单位、前期物业服务企业、业主委员会三

方要按规定做好物业管理的移交工作，确保新建住宅小区全

面实行规范的物业服务。二是老旧住宅小区要根据居民的需

求及承受能力，把物业管理同社区管理有机结合起来。要加

大对老旧住宅小区的基础设施整治力度，对整治后具备条件

的老旧住宅小区，由业主委员会选聘专业物业服务企业按等

级实施物业管理服务;对不具备物业服务企业进驻条件的小

区，由社区居委会牵头，组建物业服务队伍，落实以保洁、

保绿、保安为主要内容的基础性管理服务，也可以采取“楼

幢管理”的模式，确保小区基础性服务落实到位。三是规模

较小的零散住宅小区或楼幢，可并入相邻小区实施统一管

理、差异化服务。四是破解小区物业管理收费难。监管部门

要督导物业服务企业进一步优化服务，赢得业主的信任和支

持；对重点项目拆迁安置小区，村（社区）可从集体经济收

入中拿出部分资金为拆迁户补贴部分物业管理费；老旧小区

由主管单位从资产收益中为破产改制企业职工补贴部分物

业管理费。

（四）营造环境齐抓共管。建议县政府将物业服务纳入

现代服务业发展规划、社区建设规划和社会治理体系，建立

物业服务的领导协调机制和目标责任制，完善激励政策措

施，促进物业服务发展与和谐社区建设。物业管理主管部门

应履行好对物业公司监管职责，提高物业公司服务水平。相



关部门要加大对新建住宅小区规划设计、施工建设、房屋质

量、物业服务的监管力度，规范配建物业管理用房、停车位

等公共设施。城关镇政府要把物业管理纳入社区建设的重要

内容，建立健全物业管理联席会议制度，积极调解物业管理

纠纷，着力推进社区物业管理工作开展。社区居委会要积极

指导监督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依法开展业主自治管理，落

实专门人员负责调解物业管理矛盾纠纷和争议。要加强基层

协商，及时化解业主与物业之间的矛盾。要深化物业管理政

策法规的宣传，营造有利于物业管理的良好社会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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